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學生社團宣傳出版品申請檢核表
	社團編號
	
	社團名稱
	
	社長
	   年   班 姓名               

	申請項目
(同一活動可複選)
	□數位內容(如：社群媒體帳號貼文、youtube影片、網站、電子書) 
□印刷出版品(如：報紙、期刊、雜誌、書籍、傳單、海報、門票)
□其他實體物品(如：服飾、旗幟、徽章、吊飾、活動紀念品)

	宣傳出版品名稱
	

	作者/設計人
(班級座號姓名)
	    □自行創作
□已獲授權

	配合活動名稱
與活動日期
	

	宣傳出版品
內容簡述
(條列式說明)
	

	宣傳方式、
發放/張貼地點
	(敘明媒介、使用地點、目標對象、數量等)

	預期效益
	

	附件
(請勾選)
	□QR Code(二維條碼)、短網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設計稿     份             □樣品     份
□原稿     份、影本     份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社團內部
初審人員簽名
(至少2名幹部)
	職稱：        簽名：           
	職稱：        簽名：            

	
	職稱：        簽名：           
	職稱：        簽名：            

	社團內部
初審時間
	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外部審查人員
	職稱：        簽名：           
	職稱：        簽名：           

	附註： 

1.社團各類宣傳出版品於宣傳、繕寫會印或製作前應送指導老師及學務處複審備查。

2.公開宣傳、付印或製作後之宣傳出版品內容必須與送複審之內容相同，不得自行增刪調整。
3.社團宣傳出版品內容應符合教育主管機關之各項規範，如：符合中立原則、不使用簡體字。
4.社團宣傳出版品不應有商業行為，亦不得有違反善良風俗或其他違法之情事。

	申請人(職稱、姓名、手機)
	送審日期
	指導老師親簽

	
	
	

	社團活動組幹事
	社團活動組組長
	學務主任

	
	
	


